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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多元共治消灭网络谣言 

——宁波 “一日三杀” 谣言事件引发的思考 

张寅旭 

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网络谣言不断增多， 成为难以根除的社会顽疾， 严重扰乱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

秩序。消灭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艰巨任务和挑战。本文在系统分析网络谣言巨大危害和产生、扩散、转化全生命

链的基础上， 提出多元共治网络谣言的基本思路， 并就如何更好发挥政府核心与引领作用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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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底, 宁波高新区, 北仑区春晓街道、大碶街道连续发生几起恶性事件, 就在大家精神紧绷的时候, 一篇题为《惊!

一天内竟发生三起恶性杀人事件!这座城市怎么了》的网络谣言文章一夜之间密集出现在各类自媒体平台。“连续命案”和“有

图有真相”的搏眼球表述方式让许多网民信以为真并加入传播队伍, 加剧了宁波民众的恐慌感, 也给城市形象、群众凝聚力和

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宁波此次遭遇的“一日三杀”谣言事件是近年来全国众多网络谣言事件的典型缩影。 

一、网络谣言的主要危害 

在信息化时代, 网络谣言是谣言的主要形态。这些谣言往往披着伪新闻、伪科学的外衣, 通过网络朋友圈和熟人社会快速

传播扩散, 对城市、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体造成危害。部分网络谣言还会诱发群体性事件, 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一) 抹黑城市形象 

就城市形象塑造而言, 十件感人事件的贡献难敌一次负面新闻的破坏。以此次宁波“一日三杀”谣言事件为例, 不明真相

的群众很容易在潜意识中建立起“宁波”与“不安全”“不文明”之间的微妙联系, 成为宁波数十年来所保持的平安城市和文明

城市形象的巨大污点。 

(二) 削弱政府公信力 

每一次谣言事件都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大考”, 处置稍有不当就会遭到各种指责, 还有一些人会借机宣泄不满。恶性

事件发生后, 宁波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应对, 连续加班加点,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及时加以处置。但谣言出现后, 网络舆

论仍然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导着“一边倒”, 对各级政府无理指责、恣意批评, 增加了公权力与个人之间的不信任感。 

(三) 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些年国内因谣言诱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少。例如:百余团伙抢小孩卖器官、共享单车坐垫惊现“艾滋针”、红黄蓝幼儿园“群

体猥亵幼童”等谣言, 引起社会恐慌。PX 项目抵制游行、打砸日本车等事件严重破坏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甚至一些组织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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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借机聚众冲击政府部门,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四) 损害公民个人利益 

包括经济损失、心灵创伤和其他伤害。如过度渲染的柑橘蛆虫、非洲猪瘟, 让许多农户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又如重庆万州

公交车坠江事件中, “女司机逆行所致”的错误宣传报道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女司机的口诛笔伐, 给女司机及家人造成了巨大心

灵创伤。此外, 一些民众因误信谣言、传播谣言, 最终身陷囹圄, 留下了无法挽回的人生污点。 

二、治理网络谣言的基本思路 

网络谣言从生成、扩散、多形态转化和传播, 是一条有规可循的生命链, 及时、准确改变谣言赖以生存的环境, 就能阻断

谣言的生命链, 让造谣者无立身之地。治理网络谣言必须坚持多元治理的思路,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提

升广大人民群众综合素养;大力推进依法治谣工作, 捍卫法律尊严;跟踪聚焦社会民生热点, 联合施策, 有序有效引入非政府力

量, 形成多管齐下的网络谣言治理格局。 

(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筑共建共管共享网络空间 

清朗的网络空间既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目标, 也是广大民众的心声和要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不信谣、不传谣的能力素养, 构筑良好的网络生活空间, 这是治理网络谣言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当前, 阻

碍共建共享网络空间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既有政府的不敢放、不会放、不能放等体制机制问题, 也有非政府层面力量不足且碎

片化等现实困难。各级党和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 充分认识多元共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把握好治理的时、度、效, 主动引入

非政府力量, 创新非政府力量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机制, 坚持求同存异, 形成治理网络谣言的合力。 

(二) 依法治理, 捍卫法律尊严 

坚定治理网络谣言的必胜信念, 大力推进依法多元共治网络谣言, 捍卫法律尊严。要“两手抓、两手硬”, 一手抓法律法

规完善, 让多元共治网络谣言有法可依;另一手抓网络执法, 更好践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锁死谣言源头、切断传

播路径。当前, 虽然有《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严密规制造谣、传言行

为, 但很多违法行为往往因为管辖权不明确、取证困难、危害无法量化、经济处罚额度不高、受害者怠于主张权利等原因, 逃

脱法律制裁。基于多元共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成功经验, 及非政府力量已经表现出的强大能力, 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法机制的创

新显得十分紧迫。 

(三) 聚焦关键, 联合施策 

无论是政府力量还是非政府力量, 全面监管网络谣言都非常困难, 必须突出重点、狠抓不懈。从谣言的生命链看, 作为谣

言孕育“温床”、传播“基点”的主流网络平台和作为谣言快速扩散“媒介”的键盘侠, 推波助澜作用十分惊人。若能保证这两

个关键点的管理常态化、规范化, 就能大大减缓谣言扩散速度、降低谣言的可信度。因此, 需要把这两个关键点加入网络谣言

的治理“共同体”, 使治理网络谣言的切入点前移, 提升治理精准度。 

三、强化党委政府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核心和引领作用 

在网络谣言多元共治体系中,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更好发挥核心作用、引领作用, 激发和维护好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热情, 

探索网络空间共建共管共享的体制机制创新, 加快建设长效治理机制, 切忌大包大揽、补救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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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变网络谣言防控策略, 加快打造高水平的网络谣言处置机制 

首先是“变被动为主动”, 收到预警第一时间发声辟谣, 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即使是一时不能全面掌握情况, 也应当通过

发布调查进展来安抚人心。重大事件还要注重过程中的信息发布, 不断降低“事件的模糊性”, 减少造谣的机会与谣言传播的

空间。其次是“变分散为集中”, 整合网络监管力量, 对网络谣言实施联合整治。加强网络执法力量, 实施综合执法改革, 强

化对所在地网络平台、网络平台服务器、键盘侠、自媒体的监管, 主动引入新技术用于监管, 严惩违法行为。最后是“变补救

为预防”, 打造统一权威平台, 专业化、常态化发布辟谣信息。通过让人喜闻乐见的形式, 引导全体公民不信谣、不传谣, 养

成主动探寻事情真相的行为习惯。对容易引发谣言的信息, 更要主动作为。以各市级政府网站为主阵地, 对接中央网信办主办、

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快速、全面补充本市辟谣信息。市级各部门和区县 (市) 官方自媒体通过转发信息的

方式, 共同提升权威平台影响力和辐射面。 

(二) 完善法律法规, 依法惩戒造谣、传谣者 

持续推进地方立法, 落实落细落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法规, 赋

予非政府力量参与治理的权力与义务, 加强对地方网站、微信群、QQ 群、互联网社区的监管。相关部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做

到罪刑相称、罚当其罪, 真正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在谣言情节严重、造成极大社会危害的情况下, 根据 2015 年颁布的

《刑法修正案 (九) 》对于《刑法》第 291 条所增补的条款进行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严重程度尚不及入罪, 或仅为编造而无传播行为的情况, 由《治安管

理处罚法》加以规制,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

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此外, 除以强制手段对造谣者加以惩戒外, 还应加强对涉谣人员的教育和心理辅导, 重视预防和善后工作。 

(三) 出台系列政策, 主动搭建平台融合非政府力量 

可借鉴国际经验, 在进一步明确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界限、明确共同监管的责任与义务的基础上, 组织和支持专业组织、热

心人士共同辟谣。搭建网络谣言投诉平台, 对热心组织和人士提供的谣言线索, 第一时间甄别、第一时间处置, 并按照相关法

律规范要求给予适当奖励。定期组织开展法制教育和素质培训, 提高网站、互联网群组、自媒体经营者和管理者甄别真伪的能

力, 倡导冷静负责的工作作风。推动宣传工作深入社区, 更好发挥社区宣传栏、楼道小黑板的作用, 引导广大公民主动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营造活到老、学到老的求知氛围, 共同呵护网络健康。 


